
证券代码：

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1-040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鼎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2,000

万元对控股

子公司新疆鼎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鼎源公司

"

）实施增资。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5

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2011

年

8

月

12

日， 鼎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变更为

17,000

万元； 实收资本由

5,000

万元变更为

17,000

万

元。变更后鼎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新疆鼎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火车西站乾园路

153

号

4

单元

102

号

法定代表人：蔡志舰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壹亿柒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650100030010479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机械设备的租赁及销售；房屋及场地租赁；货物与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业务；润滑油、钢材、水泥、机械设备及配件、建筑材料、通讯器材的销售。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1-088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权证代码：

580027

权证简称：长虹

CWB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的约定，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交易代码：

580027

，行权代码：

582027

）的行权期具体为

2011

年

8

月

12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五个交易日。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从

2011

年

8

月

12

日（含该日）开始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在上述行权期内，四川长虹

A

股股票（股票代码：

600839

）、四川长虹

09

长虹债

（公司债代码：

126019

）仍正常交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经

2011

年

6

月

24

日除权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2.79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

：

1.87

。在

2011

年

8

月

12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五个交易日内，投资者每持有

1

份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有权

认购

1.87

股四川长虹

A

股股票，认购价格为

2.79

元

/

股。按照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计算的四川

长虹

A

股股票不足

1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成功行权获得的股票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2011

年

8

月

18

日

15

：

00

为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的行权结束时点，截至该时点尚未行权

的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注销，提请投资者注意。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1

：

00-5

：

00

）拨打投资者热线电话：

0816－

2410001

、

0816－2410002

、

0816－2410003

、

0816－2410004

、

0816－2410005

、

0816－2410006

咨询，投资者仍可拨打公司原投资者咨询

电话

0816-

2418486

咨询公司认股权证行权及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７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２

日召开

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７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６．３

元）；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３

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０５

合肥华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４７

亚洲华海贸易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５０

，

４８３

，

８０４ ４５

，

１４５

，

１４２ １９５

，

６２８

，

９４６

１

、

网下配售股份

２

、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１５０

，

４８３

，

８０４ ４５

，

１４５

，

１４２ １９５

，

６２８

，

９４６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９

，

５１６

，

１９６ １４

，

８５４

，

８５８ ６４

，

３７１

，

０５４

三

：

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１５９９

号

咨询联系人： 李振武、黄琦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２７００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２７００７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广州分公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关于核准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广州分公司的批

复》（广东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８

号），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已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

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取得营业执照。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

１３

楼

１３０７

、

１３０８

单元

经营范围：基金销售及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李东育

广州分公司电话：

０２０－３８９２７３３３

广州分公司传真：

０２０－３８９２８１５５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网上直销定期定额

及定期不定额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

（

ＱＤＩＩ－Ｆ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２２９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泰达宏利全

球新格局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２

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开始开放网上直销定期定额及定期不定额投资业务。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

）、业务办理平台

本公司网上直销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ｅｔｒａｄｅ．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ｅｔｒａｄｉｎｇ／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２

）、费率

目前本公司网上直销现已开通农业银行卡、招商银行卡、民生银行卡和汇付天下“天天盈”的定期定额及

定期不定额投资业务。农业银行卡和汇付天下“天天盈”的客户通过网上直销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业务或定

期不定额业务的申购费率为

０．６％

，民生银行卡客户、招商银行卡客户通过网上直销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业

务的申购费率与通过网上直销单笔申购本基金的费率相同。具体申购费率、网上交易各银行卡交易限额以及

有关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和定期不定额投资业务的业务规则，请查询本公司网站网上交易相关内容。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网上直销定期定额及定期不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

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以登

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或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垂

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２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３６

，

１５９

，

１２８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９０７

号文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公司总股本从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变为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从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变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

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中国青年实业发展总公司承诺：自嘉事堂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嘉事堂药业股份，也不由嘉事堂药业回购该部分的

股份。

２

、其他股东承诺：自嘉事堂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嘉事堂药业股份。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许帅、翁先定、李铁军、王英、王新侠、

博世俊承诺：自嘉事堂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

嘉事堂药业股份，也不由嘉事堂药业回购该部分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嘉事堂药业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

嘉事堂药业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嘉事堂药业股份总数的

５０％

。公司自

然人股东汪碧衡和刘杰分别系另一自然人股东许帅的岳父和岳母，为便于股份管理

．

两人视同公司高管进

行管理，锁定股份的承诺与许帅保持一致。无需执行“在定期报告披露前

３０

日内、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披露

前

１０

日内、重大事项发生或决策过程中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不得减持”的规定。

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董事会通过并聘任薛翠平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属于公司高管。同时薛翠

平承诺：自嘉事堂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嘉事

堂药业股份，也不由嘉事堂药业回购该部分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嘉事堂药业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嘉事

堂药业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嘉事堂药业股份总数的

５０％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承诺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后续追加的承诺和其他承诺。

（二）经核查，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

１３６

，

１５９

，

１２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５６．７３％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４９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

股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３７

，

７２２

，

９０６ ３７

，

７２２

，

９０６

２

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４１

，

９２５ １７

，

０４１

，

９２５

３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１４

，

１４５

，

９９２ １４

，

１４５

，

９９２

４

北京银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

，

１４５

，

９９１ １４

，

１４５

，

９９１

５

北京海淀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７６０

，

８００ １２

，

７６０

，

８００

６

中协宾馆

１２

，

１６９

，

３６８ １２

，

１６９

，

３６８

７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７

，

０４３

，

０２２ ７

，

０４３

，

０２２

８

北京市裕丰投资经营公司

５

，

０１４

，

８２６ ５

，

０１４

，

８２６

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三户

４

，

１９３

，

５３５ ２

，

０９４

，

０９４

注

２

１０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

８５６

，

３３７ ２

，

８５６

，

３３７

１１

北京宏润投资经营公司

１

，

７９０

，

８０８ １

，

７９０

，

８０８

１２

郭树军

８５５

，

４９１ ８５５

，

４９１

１３

许帅

６１４

，

５１９ ６１４

，

５１９

董事

、

总经理

１４

李铁军

６０８

，

０３８ ６０８

，

０３８

副总经理

１５

王英

６０８

，

０３８ ６０８

，

０３８

副总经理

２２

张满

４５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质押股份数量

为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３

曹东新

４２６

，

０８３ ４２６

，

０８３

２４

赵书强

４０９

，

７１０ ４０９

，

７１０

２５

白石峰

３８１

，

１０６ ３８１

，

１０６

２６

王新侠

２０５

，

１５１ ２０５

，

１５１

财务总监

、

董

事会秘书

２７

原春野

２０５

，

１５０ ２０５

，

１５０

２８

姚虎

１９５

，

０００ １９５

，

０００

２９

王西良

１７３

，

１９４ １７３

，

１９４

３０

博世俊

１４５

，

９７３ １４５

，

９７３

副总经理

３１

袁文

１０６

，

５２１ １０６

，

５２１

３２

蒋人华

１０６

，

５２１ １０６

，

５２１

３３

赵兴

１０６

，

５２１ １０６

，

５２１

３４

朱爱东

９１

，

９２３ ９１

，

９２３

３５

曹霞

５３

，

２６１ ５３

，

２６１

３６

张建良

５３

，

２６１ ５３

，

２６１

３７

薛翠平

５３

，

２６０ ５３

，

２６０

总经理助理

３８

张燕东

５３

，

２６０ ５３

，

２６０

３９

李林生

５３

，

２６０ ５３

，

２６０

４０

刘兰萍

４９

，

３１６ ４９

，

３１６

４１

李京徽

４２

，

６０７ ４２

，

６０７

２１

刘杰

４８０

，

０００ ４８０

，

０００

董事许帅之

岳母

１６

汪碧衡

５６４

，

２２０ ５６４

，

２２０

董事许帅之岳

父

１７

翁先定

５３２

，

６０２ ５３２

，

６０２

监事长

１８

李朝晖

５３２

，

６０２ ５３２

，

６０２

１９

廖懿

５２５

，

０００ ５２５

，

０００

２０

李勋

４９５

，

０００ ４９５

，

０００

４２

高凌

３９

，

４５２ ３９

，

４５２

４３

杜双

２９

，

５８９ ２９

，

５８９

４４

韩尚君

２９

，

５８９ ２９

，

５８９

４５

俞震卿

２２

，

６８４ ２２

，

６８４

４６

任静

２２

，

６８４ ２２

，

６８４

４７

邢国忠

２１

，

３０５ ２１

，

３０５

４８

耿万平

２１

，

３０５ ２１

，

３０５

４９

刘辉

９

，

８６３ ９

，

８６３

合计

１３８

，

２５８

，

５６９ １３６

，

１５９

，

１２８

注

１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还须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买卖公司股票，

每年卖出不得超过其所持股份的

２５％

，并且不得发生在

６

个月内既买又卖的短线交易违规行为”和“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且在一年内减持不得超过持股数的

５０％

”及“在定期报告披露前

３０

日内、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披露前

１０

日内、重大事项发生或决策过程中至

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不得减持”的规定。

由于股东汪碧衡和刘杰分别系公司董事许帅的岳父和岳母，不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便于股份管理

．

两人视同公司高管进行管理，锁定股份的承诺与许帅保持一致。但无需执行“在定期报告披露前

３０

日内、业

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披露前

１０

日内、重大事项发生或决策过程中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不得减持”的规定。须

遵守 “在许帅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许帅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许帅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注

２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接受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青年实业发展总公司的股份

２

，

０９９

，

４４１

股，故同时接受其上市

３６

月解禁的限制；其余股份

２

，

０９４

，

０９４

股均为接受其他股东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股份

１２

个月锁定期限制，故此次解禁股份

２

，

０９４

，

０９４

股。

四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持有嘉事堂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不影响其在首次公开发行

中所做的相关承诺；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嘉事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９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二〇一一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４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９∶

３０－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１５∶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的，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重复进

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现任董事、现任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主楼

ｖ１－０２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

２

：审议《关于选举关锡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３

：审议《关于选举张伟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４

：审议《关于选举孙纯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５

：审议《关于选举唐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６

：审议《关于选举车欣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７

：审议《关于选举李双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８

：审议《关于选举方红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９

：审议《关于选举林木西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选举那晓冰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１１

：审议《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选举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选举阎世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选举卢功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二）本次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

的公司第

５

届董事会第

３７

次、

３８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

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法人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４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６

、登记地点：公司财务管理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造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４１０

２

、投票简称：“沈机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沈机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本次审议以下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４．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４

。议案二、议案三和议案五为累积投票制议案，对应每一项表决，股东输入的股数为其投向该候选

人的票数。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

关锡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０１

２

张伟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０２

３

孙纯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０３

４

唐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０４

５

车欣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０５

６

李双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０６

１

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５．０１

２

阎世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５．０２

３

卢功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５．０３

议案五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

方红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０１

２

林木西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０２

３

那晓冰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０３

议案四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４．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

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

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

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

统挂失，挂失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

地址：

ｃａ＠ｓｚｓｅ．ｃｎ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沈阳机床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３

次临时股

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它事项

１

、公司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

号

２

、邮编：

１１０１４２

３

、电话：（

０２４

）

２５１９０８６５

４

、传真：（

０２４

）

２５１９０８７７

５

、联系人：林晓琳、石苗苗

６

、参会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５

届

３７

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

５

届

３８

次董事会决议。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7

2011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三

关于上证国有企业

100

交易所交易基金公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

细则》 的有关规定， 经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 本所确

认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四家证

券公司为上证国有企业

100

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一级交

易商。

特此公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关于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在本所创业板上市。 证券简称为 “金信诺”

,

证券代码为 “

300252

”。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108,

0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21,600,000

股股票

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8

月

16

日

关于

2004

年记账式 （七期）国债到期兑付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4

年记账式 （七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将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到期兑付。 为做好本期债券的本息

兑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债券 （证券代码为 “

100407

”， 证券简称为

“国债

0407

”）， 是

2004

年

8

月发行的

7

年期债券， 票面利

率为

4.71％

， 每年支付

1

次利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兑付可获

本息

104.71

元。

二、 本所从

2011

年

8

月

17

日起停办本期债券的转托

管及调帐业务。

三、 本期债券兑付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8

月

22

日， 凡于

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兑付款项的

权利。

2011

年

8

月

23

日本期债券摘牌。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

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兑付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

付金帐户， 并由证券商将兑付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帐

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8

月

16

日

上证国企交易所交易基金 （

ETF

）

上市交易及申购、 赎回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566,832,064

份上证国企

交易所交易基金 （

ETF

） 将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起在本所市

场上市交易及申购、 赎回。 上市交易的证券简称为 “国企

ETF

”

,

证券代码为 “

510270

”； 申购、 赎回简称为 “国企申

赎”， 申购、 赎回代码为 “

510271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关于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在本所创业板上市。 证券简称为 “卫宁软

件”

,

证券代码为 “

300253

”。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53,5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0,800,000

股股

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8

月

16

日

1

、 问： 集合竞价时， 如出现两个价格不同的最大成交

量， 交易系统将以哪个作为成交价？

答：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规定， 两个以上

价格符合集合竞价时成交价确定条件的， 取在该价格以上的

买入申报累计数量与在该价格以下的卖出申报累计数量之差

最小的价格为成交价； 买卖申报累计数量之差仍存在相等情

况的， 开盘集合竞价时取最接近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成交价， 盘中、 收盘集合竞价时取最接近最近成交价的价格

为成交价。

2

、 问： 持有创业板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投资者，

减持股份达到

5%

时， 是否必须停下来先进行信息披露， 然

后才能继续减持？

答： 根据证监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第

二款的规定：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

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

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 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

加或减少

5％

， 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在报告

期内和作出报告、 公告后

2

日内， 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

的股票。 根据上述规定， 该股东减持达到

5％

时， 应停止减

持并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予以公告， 自公告后

2

日后才

能继续减持。

3

、 问： 上市公司未聘用证券事务代表， 是否违反深交

所相关规定并构成上市公司治理的不完善深交所对此是否有

监管义务和处理措施

答：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的规定， 上市公

司应当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上市

公司如未聘请证券事务代表， 应根据规定进行整改。

4

、 问： 投资者参与深交所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

金） 交易的， 需使用什么深圳证券账户？

答： 投资者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买卖

ETF

份额可以使

用深圳

A

股证券账户或者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进行实

物认购和申购、 赎回

ETF

份额， 必须使用深圳

A

股证券账

户。

5

、 问： 新开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 开户当天是否可

以进行认购、 申购、 交易等业务？

答： 新开深圳证券账户成功的， 当天可以办理认购、 申

购、 交易等业务。

6

、 问： 投资者持有的限售股份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办

理转托管业务？

答： 以下情况可能会导致限售股份转托管失败：

1

） 处于质押、 冻结状态的限售股份；

2

） 上市公司办理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期间；

3

） 其他导致限售股份在途或出现

瑕疵的情形。

7

、 问： 企业债、 公司债和可转换债发行人办理债券派

息或兑付， 债券本金和利息何时到债券持有人账上？

答： 企业债、 公司债和可转换债发行人通过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派发债券本金或利息的，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

R+1

日 （“

R

” 为权益登记日） 划至证券公司资金账户， 之后

由证券公司划入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债券持有人可在

R+1

日起到托管债券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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